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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生产需要，预计公司 2013 年度从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

公司采购吊具产品，因公司持有该公司 35%股权，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预计 2013 年公司与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方式 
2013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12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12年发生

额占同类交易

比例（%）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

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吊具及配件 参照市场价格 
1500 966 2.67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已获得公司于 2013年 4月 2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全体董事同

意通过。董事会中没有需要回避表决的关联董事。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80 万元 

实收资本：48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贤忠 

注册地址： 无锡市华清路 132号 

经营范围：吊具制造、加工；非标金属结构件的制造、加工。 

2、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29,514,101.30 元；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13,374,506.25 元；2012 年度营业收入：16,738,968.43 元；2012

年度净 利 润：804,446.82 元。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无锡华东重机吊具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在该公司的持股比

例为 35%，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未在该公司派遣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

员，因此，公司对该公司不具有控制权。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与我公司合作顺

利，付款记录良好，上述关联交易均系生产经营所需。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价格为原则协议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及原因 

本公司专注于集装箱装卸设备整机研发、生产和安装、销售，并从外部厂商

采购吊具等岸桥及轨道吊专用配件。目前，集装箱装卸设备制造业集中度较高，

为岸桥、轨道吊厂商专业配套吊具的供应商数量较少；而关联方自设立以来一直

从事吊具产品的生产、研发和销售，产品质量符合本公司要求且毗邻本公司，运

输相对便捷。因此，从关联方采购能够保障专业配件的供应，有利于降低公司采

购成本，满足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并发挥本公司专业化生产的优势。 

2、对本公司影响 

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吊具的价格与向非关联方的采购价格整体差异很小。向

关联方的关联采购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输送利益情形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公司的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关联交易的签订和履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 2013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双方公司正常业务而形成的，符合双方公司经营需

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原材料的供应，实现公司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预计的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实施上述预计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

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保荐机构对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出具的《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的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4月 23日 




